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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 替代方案 

本計畫替代方案如表 9-1，說明如後：  

一、零方案 

所謂零替代方案係指不在申請區施行任何與開發目標相關

之工程，其目的在於探討申請區因未進行開發計畫而產生之變化

及影響。由於本申請開發案主要目的在於為醫護體系學生提供一

個品質良好、環境優美的最佳學習環境，對環境負面影響為短期

性質；若保持現況，中止本開發案，不僅使得醫護體系學生無法

獲得良好、健全之學習環境，且於三芝地區文教環境之發展亦有

負面影響。因此選擇本開發案將是最明智的抉擇。  

二、工程替代方案 

在開發與保育並重的原則下，工程之進行採分期分區階段

開發之方式，可有效的運用財力、物力與人力等，作有計畫、有

系統的開發，以發揮最大之效用，引導校園之完善、整體發展，

維護並保育環境品質，確保施工安全，減少公害影響程度，並集

中預算運用，可提高開發精度及資金調度效益，更使計畫作彈性

修正。本開發案總面積為  19餘公頃，規模不算大，為配合水土

保持工程之完整性，擬一次完成基地雜項工程，日後建築開發則

就學校發展計畫分期開發。工程替代方案為建築工程一併開發，

其與主計畫之差異說明如后：  

(一 )雜項執照分期計畫  

1.原則：雜項執照範圍以全區一次申請開發為原則。  

2.工作範圍：  

全區道路開挖時配合整地、水土保持、邊坡穩定排水系統等

安全設施及公用設備之給水、污水排放、電力、電信、瓦斯等幹

管一併配合施工，然後依規定申請雜項使用執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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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建築工程分期計畫  

本計畫之建築工程採分期分區發展，共分四期。  

1.第一期發展計畫：  

優先完成全校區基本需求公共設施，如道路、水電、電信等

公共工程管線，污水及垃圾處理設施、排水、蓄水設施、運動設

施、配電站、警衛室等，以完備學校初期正常營運需求。興建工

程包括：各系所教學及研究空間、圖書館、電子計算機中心、視

聽媒體中心、行政中心大樓、學生宿舍、學人宿舍、體育館等。 

2.第二∼四期發展計畫：  

依據學校招生計畫，進行部份校舍及設施之增建，改善教學

學習環境外，原則上以進行校園住宿服務設施建設為主，並興建

教堂，加強並完備校園景觀工程，以完成整體校園景觀之美化。

興建工程包括：各系所教學及研究空間、國際會議中心、團契活

動中心、學生活動中心、學生宿舍、學生餐廳、學人宿舍、外賓

招待所等。  

(三 )建築工程替代方案  

本計畫之建築工程一併完成，包含完成全校區基本需求公共

設施。一併完成以下工程：各系所教學及研究空間、圖書館、電

子計算機中心、視聽媒體中心、行政中心大樓、學生宿舍、學人

宿舍、體育館、各系所教學及研究空間、國際會議中心、團契活

動中心、學生活動中心、學生宿舍、學生餐廳、學人宿舍、外賓

招待所等。校園建築一次完成開發，資金需求密集且較不易調度。 

 

三、環保 (廢棄物處理 )替代方案  

學校成立之初，學生及教職員工係為逐年增加，經過一段

時間方達預定人數。預估垃圾量1500kg /day，經分析評估結果學

校成立之初興建焚化爐並不符合經濟效益，而計畫區旁之護專在

經濟及技術條件可行情形下願興建焚化爐就地處理學校產生的

垃圾，以減輕三芝鄉公所之負擔，以下係針對本案之特性研擬一

般性廢棄物處理替代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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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本計畫方案  

學校設置於三芝鄉，便是三芝鄉之一份子，有責任共同維護

三芝鄉之環境，所以從垃圾減量著手。由於垃圾中紙類、金屬類

等資源性垃圾約佔 40％左右，若再依學校特性資源性垃圾（尤

其是紙類）將較統計資料為高，徹底依環保署規定之分類方法將

垃圾分為非資源性及資源性分類收集，資源性再依其物理性質分

為紙類、鋁罐、鐵罐 . . . .等分類回收，預計可減少垃圾量約為 40

％。  

(二 )交由護專之焚化爐就地處理替代方案  

如果護專設置焚化爐，本校區之垃圾即可一併納入焚化處

理，護專設置焚化就地處理將可以減輕三芝鄉垃圾處理負荷。  




